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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

及信息均来源于发行人对外公布的《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

告》、《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等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提供的证明文件以及第三方中介机

构出具的专业意见。国泰君安证券对报告中所包含的相关引述内容和信息未进行

独立验证，也不就该等引述内容和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作出任何保证

或承担任何责任。 

根据“13 杉杉债”募集说明书约定，受托管理人国泰君安证券需在每个会

计年度结束之日后的一个月内，向投资者出具并提供受托管理人报告，鉴于发行

人尚未完成 2018 年度审计工作，无法提供 2018 年度经审计财务数据，因此本报

告使用的最新数据为 2018 年三季度（末）数据。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国泰君安证券所作的

承诺或声明。请投资者独立征询专业机构意见，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不能将本

本报告作为投资行为依据。 

二、发行人及其 2013 年公司债券概况 

1、发行人概况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司”或“杉杉股份”）是 1992

年 11 月 27 日经宁波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经甬体改[1992]27 号文批准，以宁波

甬港服装总厂（现改为杉杉集团有限公司）为主体，与中国服装研究设计中心（集

团）、上海市第一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等共同发起，采取定向募集方式设立的

股份有限公司。公司于 1992 年 12 月 14 日在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成

立，名称为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字[1995]208 号文

和宁波市人民政府批准，于 1996 年 1 月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1,300.00

万股（每股面值 1 元），向内部职工配售 565.50 万股内部职工股，发行价每股 10.88

元。发行后公司的总股本为 5,070.00 万股。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上（96）字

第 002 号上市通知书，向社会公开发行的 1,300 万股于 1996 年 1 月 30 日获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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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公司证券代码 600884，公司证券简称“杉杉股份”。

公司 565.50 万股内部职工股按管理部门有关规定，从新股发行之日起，期满三

年（即 1999 年 1 月 8 日后）方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流通。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本公司累计发行股本总数 1,122,764,986 股，公司注册资本为

1,122,764,986 元。 

杉杉股份是中国服装行业第一家上市公司、全球规模最大的锂离子电池材料

综合供应商，业务范围涉足锂离子电池材料、新能源汽车、能源管理服务等新能

源业务，以及服装品牌运营、类金融等非新能源业务。公司坚持实业与投资并驾

齐驱、产业与金融双轮驱动的发展战略，控股子公司湖南杉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已在全国股转系统挂牌公开转让，富银融资租赁（深圳）股份有限公司已在

香港联交所创业板上市，杉杉品牌公司已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新能源业

务作为杉杉股份发展战略重点，资源配置上也会更加集中，公司将整合资源提升

其核心竞争力。 

 

2、“13 杉杉债”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3]1203 号”文件核准，发行人在中

国境内公开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8 亿元（含 8 亿元）的公司债券。本期债券具体情

况如下： 

债券名称 2013 年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债券简称及代码 13 杉杉债（代码 122285）。 

发行规模 7.50 亿元人民币。 

票面金额及发行价

格 
面值 100 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债券期限 
本期公司债券期限为 5 年，附第 3 年末发行人上调利率选择权

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发行人上调利率选

择权 

发行人有权决定是否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3年末上调本期债

券后续期限的票面利率，上调幅度为1至100基点（含本数），

其中1个基点为0.01%。 

投资人回售选择权 
本期债券持有人有权在第 3个付息日将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本

期债券按票面金额回售给发行人。 

债券利率 票面年利率为 7.50%。 

债券形式 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还本付息方式及支

付金额 

本期公司债券按年付息、到期一次还本。利息每年支付一次，

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本期债券于每年的付息日向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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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者支付的利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兑息债权登记日收市时所

持有的本期债券票面总额与对应的票面年利率的乘积；于兑付

日向投资者支付的本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兑付债权登记日收

市时所持有的本期债券最后一期利息及所持有的债券票面总

额的本金。 

起息日 2014 年 3 月 7 日 

付息日 

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2015年至2019年每年的3月7日（如遇法定

及政府指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

如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2015

年至2017年每年的3月7日，未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2015年

至2019年每年的3月7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

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担保人及担保方式 本期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到期偿付本息登记 

日 

第 5 个付息日前第 6 个交易日为未回售的本期债券的到期偿付

本息登记日。 

信用级别及资信评 

级机构 

经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主体信用级别 AA，

本期债券的信用级别为 AA。 

债券受托管理人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三、发行人财务情况 

根据发行人定期财务报告，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发行人总资产达

23,478,897,999.03 元，较 2017 年末增加 6.3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10,793,979,527.16 元，较 2017 年末增加 3.46%。2018 年前三季度，杉杉股份实

现营业收入为 6,381,790,482.59 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减少 3.94%。 

1、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8 年前三季度 2017 年前三季度 相对上年前三季度增减（%） 

营业收入 6,381,790,482.59 6,643,679,241.79 -3.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54,187,279.61 467,973,875.37 125.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85,415,786.89 373,644,770.18 3.1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37,594,153.36 -398,490,661.78 不适用 

 2018 年 9 月 30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相对上年期末增减（%） 

总资产 23,478,897,999.03 22,073,190,367.51 6.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793,979,527.16 10,433,229,446.70 3.46 

本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加 125.27%，主要系公司本期出售

所持宁波银行部分股票获得投资收益 65,792.99 万元所致。报告期内投资收益总

计为 9.08 亿元，同比增加 53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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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8 年前三季度 2017 年前三季度 相对上年前三季度增减（%）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939 0.417 125.2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939 0.417 125.2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9.922 5.388 增加4.534个百分点 

 

3、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8 年前三季度金额

（1-9 月） 

2017 年前三季度金

额（1-9 月）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422,667.07 82,744,057.64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

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

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87,323,051.83 151,089,214.87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

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

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

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620,447,763.62 693,277,007.4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883,075.68 10,127,550.56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2,023,013.70 -35,676,986.3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2,626,696.79 -35,986,103.55 

所得税影响额 -168,686,145.73 -196,803,247.94 

合计 505,895,367.84 668,771,492.72 

 

四、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1、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发行人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3]1203 号”文件核准，于

2014 年 3 月 7 日采取网上面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公开发行和网下面向机构投资者

询价配售相结合的方式发行了本期7.50亿元的“2013年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公

司债券”。本期公司债券扣除发行费用之后的净募集资金已于 2014 年 3 月 13 日

汇入发行人指定的银行账户。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期债券募

集资金到位情况出具了编号瑞华验字【2014】48090020 号验资报告。 

 

2、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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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发行人于 2014 年 3 月 5 日公告的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相关内容，

发行人拟将本期债券募集资金中的 1.87 亿元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剩余部分补充

营运资金。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相关材料，截至本报告签署日，发行人已将募集资金中的

3.4 亿元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剩余部分补充营运资金，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已

全部按募集说明书中披露的用途使用完毕。 

 

五、本期债券付息情况 

本期公司债券的起息日为 2014 年 3 月 7 日，付息日为 2015 年至 2019 年每

年的 3 月 7 日。如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5

年至 2017 年每年的 3 月 7 日，未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5 年至 2019 年每

年的 3 月 7 日。 

 

六、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本期债券于 2014 年 3 月 7 日发行，截至本报告签署日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

议。 

 

七、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于 2018年 6月 14日出具了本期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报

告，评级结果为主体长期信用等级 AA，评级展望为稳定，“13 杉杉债”AA 信用

等级。详细情况敬请投资者关注跟踪评级报告。在本期公司债券的存续期内，联

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每年将至少出具一次正式的定期跟踪评级报告。 

 

八、发行人证券事务代表变动情况 

根据发行人对外披露的 2018 年度各定期报告，发行人的证券事务代表为陈

莹女士，未发生变动。 

 

九、其他事项 

1、现金购买穗甬控股 30%股权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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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2 月 4 日，杉杉股份发布《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竞得穗甬控

股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杉杉股份以参与公开竞拍方式拍得穗甬控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穗甬控股）30%股权，成交价为9.36亿元，占公司净资产比重为8.97%，

交易对方为杉杉股份控股股东杉杉控股有限公司。 

上交所针对现金购买穗甬控股股权事项向杉杉股份发出监管问询函和监管

工作函，主要关注标的资产交易方式的合理性、现金购买资产对公司流动性产生

的影响及合理性、穗甬控股的经营情况、关联交易的公允性等问题。杉杉股份已

按要求及时回复上交所监管函相关问题并履行关联交易内部程序。 

考虑到穗甬控股主营业务为不良资产处理和股权投资，与杉杉股份锂电池原

材料生产等主营业务存在较大差异，国泰君安证券将密切关注相关业务的经营状

况，及时维护投资者权益。 

 

2、相关当事人 

报告期内，本期公司债券的受托管理人和资信评级机构均未发生变动。 

 






